嘉義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附件6

本縣輔導團服務證明申請表
（校長主任甄選用）
	姓名
	
	出生
年月日
	
	現職服務學校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職稱
	

	
	
	聯絡電話（手機）
	

	申請項目

	□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
	112學年度前
	※國教輔導團□主任輔導員；□專任輔導員；□幹事；□輔導員
※教專地方輔導群□輔導員

	
	
	※中央輔導團（小組）□組長；□輔導員

	
	113學年度後
	※國教地方分團□副召集人；□全時輔導員；□輔導員

	
	
	※中央輔導團（分團）□副召集人；□全時輔導員；□輔導員

	□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
	□召集人；□副召集人；□輔導員

	□教保輔導團
	□召集人；□副召集人；□幹事；□輔導員

	□防災教育輔導團
□環教教育輔導團
□健康促進輔導團
□學校午餐輔導團
□交通安全輔導團
□樂齡輔導團
□家庭教育輔導團
	□召集人；□副召集人；□輔導員；
□組長；□副組長；□團員（委員）；□執行秘書

	申請領域/議題：
	※申請多項領域/議題或多個學年度請自行增列。
    學年度     領域/議題
    學年度     領域/議題
Ex:111學年度申請數學領域主任輔導員
   112學年度申請國語文領域輔導員
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（※填表說明：請詳閱背面）
※填表說明：
1.依簡章規定，曾任本縣輔導團或中央輔導團（小組/分組）加分部份採正面表列，亦即簡章規定輔導團方可採計，且須由本縣各輔導團管理單位開立服務證明書。
2.請欲申請上開服務證明者，請務必於114年11月10日（星期一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者恕不受理）分別寄達下列各管理單位：
（1）「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教學發展科熊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955）。
（2）「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吳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838）。
（3）「教保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幼兒教育科李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947）。
（4）「防災教育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國民教育科李先生（05-3620123分機8308）。
（5）「環境教育輔導團」，體育保健科：聯絡人鄭先生（05-3620123分機8518）。
（6）「健康促進輔導團」，體育保健科：聯絡人吳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316）。
（7）「學校午餐輔導團」，體育保健科：聯絡人林先生（05-3620123分機8938）。
（8）「交通安全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終身學習科賴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930）。
（9）「樂齡輔導團」，聯絡人：終身學習科陳小姐（05-3620123分機8933）。
（10）「家庭教育輔導團」，聯絡人蕭先生（05-3620747）。
3.申請人請檢附應聘聘書或相關佐證資料影本，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及申請人簽章。
4.所有檢附資料影本一律以A4格式，勿裁剪，俾利審核，留府存查。
5.欲申請2個以上領域/議題或2個以上學年度之服務證明者，請詳細填寫，並於備註欄中具體敘明，未敘明者，恕不受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申請資料經本府查核確認無誤後，將統一製發服務證明函送所屬服務學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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